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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 夏利          股票代码：000927          编号：2015-临 067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资产转让及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鉴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基于发展战略的考虑，拟

整合下属的动力总成资源和研发资源；公司为筹集发展所需的资金，集中力量发

展整车事业，扭转公司经营被动的局面，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双方于 2015年 12

月 3 日签订了关于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

同》、关于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同》、关于天津市汽车研究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研所”）股权收购的《股权收购协议》。 

1、根据关于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同》

约定，公司拟将下属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的土地、工业建（构）筑

物、设备、CA4GA 系列发动机制造技术、CA3GA 系列发动机的产品技术和制造技

术、5T063系列变速器和 5T065 系列变速器的产品技术和制造技术（以下简称“动

力总成制造部分资产”）等转让给一汽股份。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以 2015年 10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

该部分资产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为 123,637.52 万元，评估价值为 197,431.57

万元。本次资产转让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公司拟将上述资产以含增值税人民币

221,217.7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一汽股份。 

2、根据关于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公司拟

将下属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转让给一汽股份。根据中企华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公司下属产品开发中心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 43,318.76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71,714.99万元。本次资产转让以评

估值为定价依据，公司拟将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以人民币 71,714.99 万元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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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转让给一汽股份。 

3、根据关于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一汽股份拟购买公司持有的汽研所的 100%股权。根据中企华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汽研所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59.07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459.07 万元。本次股权收购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一

汽股份拟以人民币 459.07万元的价格收购公司持有的汽研所 100%股权。 

（二）鉴于一汽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条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该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许宪平、金毅、田聪明回避了表决，该议案获得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上述交易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的投票权。 

（四）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名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东风大街 2259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徐平 

注册资本：780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220106571145270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及再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金属铸锻、模具加工、工

程技术研究与试验；专业技术服务；计算机及软件服务；火力发电及电力供应；

热力生产和供应；水和燃气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业；机械设备、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及车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商务服务；劳务

服务；汽车及二手车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

批准前不得经营） 

一汽股份的主要股东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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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历史沿革：一汽股份成立于 2011年 6月 28日，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公司和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该公司 2014年末总资产为 3,060.28 亿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为 1,536.09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4,935.20 亿元，实现利润总

额 599.22亿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一汽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动力总成制造部分相关资产 

（1）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其前身为天津市内燃机厂，是我公司的分公司；

变速器分公司，其前身为公司原第二大股东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天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汽车齿轮厂，我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从

天汽集团收购。经过多次投入，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当前具备双班定时生产 35 万

台/年发动机的能力，加工深度包括铸造、5C件机加工、总装和下线试验等。变

速器分公司具备双班定时生产 35万台/年变速器的能力，加工深度包括轮壳体铸

造、轮轴件和壳体机加工、热处理加工以及总装等。产品技术和质量水平在国内

处于领先水平。 

由于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公司的动力总成产品主要面对公司内部销

售，近年来，受公司整车产品销量下滑的影响，产能利用率较低，经营比较困难。 

（2）本次公司向一汽股份转让的资产包括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

司的土地、工业建（构）筑物、设备，以及 CA4GA 系列发动机制造技术、CA3GA

系列发动机的产品技术和制造技术、5T063系列变速器和 5T065 系列变速器的产

品技术和制造技术。 

（3）账面价值、评估价值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原值 92,412.86 136,535.45 

其中：房屋建筑物 19,153.62 30,400.87 

机器设备 73,259.24 106,134.58 

在建工程 27,416.00 27,416.00 

无形资产 3,808.66 33,4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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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土地使用权 3,808.66 15,436.33 

合计 123,637.52 197,431.57 

2、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 

（1）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中心始建于 1978年 5月，是

我公司的分公司。 

公司下属的产品开发中心在经济型轿车技术的转化、吸收和开发、试制、试

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市场对新产品快速升级的要求，产品开发中心

已不能很好的支撑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要求，而公司也难以给产品开发中心提

供更大的投资和人力资源支撑来提升开发能力以满足新产品的需求，以进一步提

升产品开发中心的开发能力。 

（2）本次公司拟向一汽股份转让产品开发中心相关的各项资产及负债，包

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及其他类无形资产、研发支出等。 

（3）账面价值、评估价值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 917.79  917.79  

非流动资产 45,387.48  73,783.7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固定资产 28,376.20  31,075.34  

在建工程 495.00  372.03  

油气资产 0.00  0.00  

无形资产 16,252.12  42,336.32  

其中：土地使用权 3,216.64  3,556.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4.16  0.00  

资产总计 46,305.26  74,701.49  

流动负债 2,986.08  2,986.08  

非流动负债 0.43  0.43  

负债总计 2,986.50  2,986.50  

净资产 43,318.76  71,714.99  

3、汽研所 

（1）该公司前身为天津市汽车研究所，2006年 6月，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改

制设立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于汽研所的日

常经营业务与产品开发中心高度相关，公司拟一并转让该公司 100%股权。 

（2）一汽股份拟整合开发资源，收购公司持有的汽研所 100%股权。 

（3）注册资本：300万元 

（4）主要经营范围：轿车、微型车的整车及汽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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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机配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与相关产品的技术鉴定、试验、汽车零

配件检测；发行《汽车工程师》期刊；利用《汽车工程师》杂志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5）账面价值、评估价值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 632.33  632.33  

非流动资产 0.00  0.0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在建工程 0.00  0.00  

油气资产 0.00  0.00  

无形资产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资产总计 632.33  632.33  

流动负债 173.26  173.26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负债总计 173.26  173.26  

净资产 459.07  459.07  

（二）审计评估情况 

1、动力总成制造部分相关资产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企华出具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拟转让动力总成制造部分相关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

第 4115号）。 

评估基准日：2015年 10月 31日 

价值类型：投资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资产整合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拟转让动力总成制造部分相关资产，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为

123,637.52万元，评估价值为 197,431.57万元，增值额为 73,794.05 万元，增

值率为 59.69%。 

2、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企华出具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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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中心相关资产

和负债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356-02号）。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的产品开发中心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 43,318.76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71,714.99 万元，增值额为

28,396.23万元，增值率为 65.55%。 

3、汽研所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企华出具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相关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

企华评报字(2015)第 1356-03 号）。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59.07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459.07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变化。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津市汽车研

究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5] 02070074号）。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271.91 221.30 

其他应收款 402.50 411.03 

其他流动资产 2.13 
 

流动资产合计 676.54 632.33 

非流动资产合计 - - 

资产总计 676.54 632.33 

流动负债 178.92 173.26 

非流动负债 151.35 - 

负债合计 330.28 173.26 

所有者权益 346.27 459.07 

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92.49  25.77   

营业成本 59.47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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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 0.49  0.12   

销售费用 -    -    

管理费用 7.40  3.11  

财务费用 -0.80  -1.01  

资产减值损失 0.01  0.07  

营业利润 25.92  -1.94   

营业外收入 0.01  151.35    

营业外支出 -  -    

利润总额 25.93  149.41   

所得税费用 3.74  36.60   

净利润 22.19  112.80 

上述审计、评估报告详见巨潮网（www.cninfo.com.cn） 

（三）上述动力总成制造部分资产、开发中心整体资产均由我公司合法拥有，

未设置任何担保、租赁、技术许可等第三方权益，且未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或

冻结。 

一汽股份收购公司持有的汽研所 100%股权，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更，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资产转让和股权收购均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同》 

1、双方同意以 2015年 10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由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

报字(2015)第 4115 号《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动力总成制造部

分相关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作为本次资产转让的定价依据，本次资产转让金额为

含增值税人民币 2,212,177,932.76 元。 

2、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汽股份应向公司支付转让资产价

款。公司应按一汽股份要求开具相应的发票。 

3、本合同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10个工作日内，双方办理转让资产

的交接手续。 

4、在评估基准日至交接日期间，如产生了新增资产或转让资产有缺失，双

方应于会计师事务所对期后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后，按照审计报告记载的新增资产

的账面价值，由一汽股份支付给公司；缺失资产应按相应的评估价值，由公司退

还给一汽股份。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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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资产转让所发生的税费按法律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6、本合同自双方拥有正当权限的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于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后生效，如本合同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未能获得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则一汽股份有权书面通知公司解除本合同。 

（二）关于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同》 

1、双方同意以 2015年 10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由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

报字(2015)第 1356-02号《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天津

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中心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评估报告》作为本

次转让的定价依据，转让标的价款为人民币 717,149,851.90 元。 

2、本合同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10个工作日内，一汽股份应向公司

支付转让标的价款。公司应按一汽股份要求开具相应的发票。 

3、本合同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10个工作日内，双方办理转让标的

交接手续。 

4、在转让标的评估基准日至交接日期间，公司产品开发中心的经营损益由

公司享有和承担。 

5、与转让标的相关联的公司产品开发中心人员由一汽股份或一汽股份下属

的分公司、子公司接收。具体接收人员范围和接收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6、本次资产转让所发生的税费，由双方按法律规定各自缴纳。 

7、本合同自双方拥有正当权限的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于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后生效，如本合同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未能获得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则一汽股份有权书面通知公司解除本合同。 

（三）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的《股权收购协议》 

1、双方同意，以 2015年 10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由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

评报字（2015）第 1356-03号《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

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相关股权项目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作为本次收购的

协议股权的定价依据。协议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4,590,699.84 元。 

2、本协议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一汽股份应向公司支付全部协议股权收购

价款。 

3、双方同意，协议股权对应的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汽研所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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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损益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4、未在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356-03 号资产评估报告内予以确认的，

因股权交割日之前的事由导致的汽研所的债务和责任，由公司承担。 

5、本次协议股权收购所发生的税费，由双方按法律规定各自缴纳。 

6、本协议自双方拥有正当权限的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并于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生效。如本协议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未能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则一汽股份有权书面通知公司解除本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资产转让后，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依然存续，相关

员工的劳动关系没有变化。 

与公司此次转让的产品开发中心整体资产相关的人员由一汽股份或一汽股

份下属的分公司、子公司接收。具体接收人员范围和接收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本次资产转让所得款项，公司将主要用于整车新产品的生产准备、补

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部分借款等。 

（三）鉴于一汽股份动力总成资源整合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完成尚需要一

定的时间。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资产的充分利用，经一汽股份和公司友好协

商，在一汽股份的动力总成资源整合工作最终完成前，公司拟租赁这些资产，由

下属的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继续生产。 

七、交易目的和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由于产品升级、结构调整步伐没有跟上市场快速发展变化的要

求，产销规模较低，公司经营压力很大。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进行产品升级和结

构调整工作。 

由于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主要面向公司内部配套，产销规模较

小，经营压力也很大。公司拟出售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的主要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以集中资源，筹集发展所需的资金，集中力量发展整车事业，

促进公司扭转经营被动的局面，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随着市场对新产品快速升级的要求，公司下属的产品开发中心已不能很好的

支撑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要求，而公司也难以给产品开发中心提供更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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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资源支撑来提升开发能力以满足新产品的需求。同时，为筹集发展所需的

资金，集中力量发展整车事业，促进公司扭转经营被动的局面，实现长期稳定发

展，公司拟转让下属的产品开发中心的整体资产。一汽股份下属的技术中心，具

有 60 年的历史，拥有规模庞大的汽车产品研究、开发和试验、检测基地。为更

好地集中资源，实现规模和技术的集合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一汽股份新产

品的开发步伐，推动包括我公司在内的一汽自主整车事业的更好发展，一汽股份

拟整合其下属的新产品开发资源。今后，我公司将通过技术许可等方式，获得一

汽技术中心开发的新产品及其他服务。 

本次资产转让的评估增值共 102,190.28万元，将相应增加公司 2015年度损

益，具体金额待审计确认。 

（二）对一汽股份的影响 

收购我公司的动力总成资产和研发资产，有利于一汽股份更好地集中资源，

实现规模和技术的集合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一汽股份新产品的开发步伐，

更好地推动一汽自主事业的发展。 

八、2015年初至 2015年 10 月 30日，公司与一汽股份累计发生的钢材采购、

委贷利息等各类关联交易合计约 7,607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经审阅议案内容，独立董事同意将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

于内燃机制造分公司和变速器分公司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同》、关于产品开

发中心整体资产转让的《资产转让合同》、关于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股权

收购的《股权收购协议》等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进

行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聘任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此次资产转让、股权收购提供

评估服务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评估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的经验与能力，以及良好独立性。为此

次资产转让事宜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合理，评估结论的合理。 

上述关联交易既有利于一汽股份整合动力总成资源和研发资源，又有利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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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集中资源，筹集整车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所需资金。公司与一汽股份签订

的上述合同是双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资产转让、股权收购价格是以评

估价格为依据，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董事回

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十、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中企华出具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动力总成制造

部分相关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4115 号） 

（四）中企华出具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天津

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中心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评估报告》（中企

华评报字(2015)第 1356-02号） 

（五）中企华出具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天津

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相关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356-03号） 

（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津市汽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

华专审字[2015]02070074号）。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月 5日 




